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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二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

《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获
通过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5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会议审议通过了《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

会议强调，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要立足现有信息资源，在符合法
律法规前提下，合理确定系统归集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范围，建立健全标准规
范和管理制度，实行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和全程可溯安全机制，强化安全技术保护，
推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确保信息安全和规范应用。

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建设，将为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税
立法，创造有利的配套条件。2017年3月，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曾提及，财政部部长肖捷在一次回答记者关于个人所得税改
革的提问时曾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增加税前扣除的一些专项项目，需要相对成熟的社会配套条件。比如作为
税收征管部门来说，需要掌握与纳税人收入相关的涉税信息，以保证新的个人
所得税制度改革能够顺利实施。

同时，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建设，也与我国在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交
换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相辅相成。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九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第二十一期，二零一七年五月），了解更多
相关政策的影响及内容。

另外，本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和《关
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若干意见》。

* 截至目前，尚未发布相关政策的具体内容，我们会持续予以关注。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5月23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个人
相关税种：个人所得税、房
产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税负可能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3/china-tax-weekly-update-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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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二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
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一期，二零一六年六月）曾提及，2016年5月
25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总发[2016]75号，明确增值税纳税人购买货物、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须向销售方提供其名称、纳
税人识别号等信息；而个人消费者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不需要向销售方提供
纳税人识别号。

2017年5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6号（以下简称
“16号公告”），对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开具要求进一步明确：自2017年7月1日
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也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
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销售方为企业购买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购买
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符合规
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即不得作为税收凭证用于办理涉税业务，如计税、
退税、抵免等）。

同时，16号公告还重申了发票开具内容的相关要求，再次强调：销售方开具增值
税发票时，发票内容应按照实际销售情况如实开具，不得根据购买方要求填开与
实际交易不符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销售方开具发
票时，应如实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相符的发票。购买方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
更品名和金额。但是目前发现部分销售方允许购买方可通过其销售平台，自行选
择需要开具发票的商品服务名称等内容，并按照购买方的要求开具与实际经营业
务不符的发票。对此问题，16号公告再次强调了相关要求。）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16号
发文日期：2017年5月19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
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2017年5月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41号，以下简称“41号文”），明确
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继续执行原财税[2012]48号给予的化
妆品制造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以下简称“广宣
费”）双倍税前扣除优惠，以及关联企业间广宣费的分摊扣除政策。具体包括：

• 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发生的广
宣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
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 对签订广宣费分摊协议（以下简称“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其中一方发
生的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税前扣除限额比例内的广宣费支出可以在
本企业扣除，也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按照分摊协议归集至另一方扣除。
另一方在计算本企业广宣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限额时，可将按照上述
办法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宣费不计算在内。

• 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宣费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41号文延续了原政策的所有内容，并未做任何修改或增减，仅将政策的执行期限
再度延续了5个纳税年度。但由于政策发布得较晚，如果有部分企业已经完成
2016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而未享受相关优惠，则应在做出专项申报或说明后，
对相关支出在2016年度进行追补扣除，并在以后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中抵扣或
申请退税。

*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毕马威关于该政策的最新出版物：

 《中国税务快讯： 化妆品、医药、饮料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优惠
获延续》（第十八期，二零一七年六月）

文号：财税[2017]41号
发文日期：2017年5月27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起至2020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化妆品制造销售、
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行业、
烟草行业
相关企业：化妆品制造销售、
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企业、
烟草企业、签订广宣费分摊
协议的关联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44618/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alert-18.html
http://www.mof.gov.cn/mofhome/shuizheng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5/t20170531_2611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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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二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
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问题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和（第十九期，二零一
七年五月）曾提及，2017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
[2017]34号，以下简称“《通知》”）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
政[2017]115号，以下简称《评价办法》”），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
日期间，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至75%，并
明确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主评价体系和具体评价指标。

2017年5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发布了《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8号，
以下简称“18号文”），针对2017年至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对以下
执行口径进行了明确：

• 在2019年12月31日以前形成的无形资产（包括在2017年以前年度及2017年1
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形成的无形资产），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
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摊销费用，均可适用提高加计扣除比例的优惠政策。

• 企业在汇算清缴期内按照《评价办法》取得科技型中小企业登记编号的，其
汇算清缴年度可享受规定的优惠政策。（比如，某科技型中小企业在2018年5
月取得入库登记编号，该企业可以在2017年度享受优惠政策。）

• 其他政策口径和管理事项，仍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6号）的规定执行。

*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毕马威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相关出版物：

 《中国税务快讯：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享75%研发加计扣除》（第十四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

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加强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落实
工作》（第六期，二零一七年二月）

 《中国税务快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新》（第三期，二零一六年一
月 ）

 《中国税务快讯：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法规的更新》（第
三十一期，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18号
发文日期：2017年5月22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科技行业
相关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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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4481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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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二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曾提及，2017年4月28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
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39号，以下简称“39号
文”），明确了自2017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
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
除限额为2400元/年（200/月）。

为贯彻落实39号文，2017年5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
年第17号公告（以下简称“17号公告”），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操作问题，包括纳
税申报的有关要求等。其中：

• 个人自行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应及时向扣缴义务人提供保
单凭证，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为其税前扣除，不得拒绝。个人从中国境内两
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且自行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只能选择
在其中一处扣除。

• 保险公司销售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应及时为购买保险的个人开具
发票和保单凭证，并在保单凭证上注明税优识别码（是指为确保税收优惠商
业健康保险保单的唯一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由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按照
“一人一单一码”的原则对投保人进行校验后，下发给保险公司，并在保单
凭证上打印的数字识别码）。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未获得税优识别码的，
其支出金额不得税前扣除。

* 关于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
下链接进行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第十
七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17号
发文日期：2017年5月19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个人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590112/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alert-17.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4480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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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二期）

《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017年5月27日，商务部起草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此前，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九期，二零一六年十月）曾提到，2016
年10月8日，商务部公布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暂行办法”），自2016年10月1日起，对不涉及国家规定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并明
确了相关备案程序、后续监督检查、违反备案义务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本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与《暂行办法》相比，新增了以下内容：

• 由于并购、战略投资、吸收合并等方式，非外商投资企业转变为外商投资企
业，应于营业执照签发前或签发后30日内，办理设立备案手续。其中，外国
投资者战略投资非外商投资的上市公司的，应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登记
前或登记后30日内办理备案手续。

• 外商投资的上市公司引入新的外国投资者股东，应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
登机前或登记后30日内办理变更备案。单个外国投资者出售其所持有上市公
司全部股份，上市公司应办理变更备案。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九期，二零一六年十月）曾提及，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公告2016年第22号（以下简称“22号公告”）曾明确，
“涉及外资并购设立企业及变更的，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即，对于外
国投资者并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外国投资者对境内上市公司进行战
略投资的，在该《征求意见稿》正式施行以前，目前仍实行审批管理。《征
求意见稿》的上述新增条款旨在将22号公告所提及的外资并购也归入备案管
理。）

• 新增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事项还包括：

 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最终实际控制人变更；

 并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交易基本信息变更，包括并购支付对价、并购支付
方式、被并购股权/资产评估值变更；

 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变更，包括战略投资上市公司支付
对价、战略投资上市公司支付方式变更。

《征求意见稿》的其他内容，包括相关备案程序、后续监督检查、违反备案义务
的法律责任等，与《暂行办法》相比，没有重大变化。该《征求意见稿》正式施
行起，《暂行办法》将同时废止。

*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目录》”）已经于
2017年5月23日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此前22号公告曾明
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范围按2015年版《目录》有关规定
执行。待2017年版《目录》正式发布后，将按照新版《目录》进行调整。

** 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适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的规定》（商务部令2009年第6号），其中涉及上市公司的，适用《外国投资
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证监会、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外
汇局令2005年第28号）。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5月27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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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as/201705/201705025828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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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二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
事项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曾提及，财政部、税务
总局发布《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以下简称
“37号文”），明确自2017年7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13%的增
值税税率。2017年5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
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9号），对增值税纳税申报相关
事项进行了调整。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退（免）
税无纸化申报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7年5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退（免）
税无纸化申报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7]176号），决定自通知下发之日
起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进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申报试点工作。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705/t20170527_432330.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4491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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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hlan.wolfers@kpmg.com

文炳涛
电话：+852 2978 8976
steve.man@kpmg.com

许昭淳
电话：+852 2685 7815
daniel.hui@kpmg.com

杨嘉燕
电话：+852 2143 8753
karmen.yeung@kpmg.com

叶盛欣
电话：+852 3927 5572
erica.chan@kpmg.com

钟国华
电话：+852 2685 7559
adam.zhong@kpmg.com

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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